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1 頁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
南區
承辦人：鄭宇鈞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8266
傳真：02-27593317
電子信箱：udd-10962yu@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規字第114302727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36929280_1143027273_1_ATTACH1.pdf、

36929280_1143027273_1_ATTACH2.pdf、36929280_1143027273_1_ATTACH3.pdf、
36929280_1143027273_1_ATTACH4.pdf)

主旨：有關修正「臺北市都市計畫施行自治條例」第6條條文

案，業經本府114年4月15日府法綜字第1143015979號令公

布在案，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本府114年4月15日府授法二字第1140115422號函辦理。

二、檢附本自治條例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修正條文對照

表、公布令影本各1份。

正本：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臺北市政府秘書處、臺北市政府主計處、臺北市政府人
事 處、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臺北市政府政風處、臺北翡翠水庫管
理局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政府客家
事務委 員會、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臺北市政府兵役局、臺北市政府原
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臺北市政府資訊局、臺北市政府法務局除外)、臺北市建築
管理工程處、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都市計畫施行自治條例」第六條修正條文 

第六條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或第六十一條規定，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擬

定或變更細部計畫時，應檢送載明下列事項之申請書及圖件正副本

各一份，送市政府核辦： 

一 申請人姓名、年齡、住址。 

二 本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事項。 

三 全部土地權利關係人姓名、住址、權利證明文件及其同意書。 

四 套繪細部計畫之地籍圖。 

五 其他必要事項。 

前項細部計畫如以市地重劃進行整體開發者，所檢送之同意書，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擬定細部計畫：經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

面積超過範圍內私有土地面積半數之同意。 

 二 變更細部計畫：經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五分之三以上，且其所有

土地總面積超過範圍內私有土地面積三分之二之同意。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申請變更細部計畫者，除依前二項規定

辦理外，並應檢附變更前之計畫圖與變更部分四鄰現況圖。 



「臺北市都市計畫施行自治條例」第六條修正總說明 

一、依六十二年九月六日修正公布之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

條規定：「本法施行細則，由省（市）政府依當地情形

訂定，送內政部核轉備案。」(按：同條於九十一年十

二月十一日修正為：「本法施行細則，在直轄市由直轄

市政府訂定，送內政部核轉行政院備案；在省由內政

部訂定，送請行政院備案。」)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市政府)爰依上開規定之授權，於六十五年二月四日訂

定發布「都市計畫法臺北市施行細則」。其後配合都市

發展需要，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市政府於

一百年七月二十二日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按其性質，修正名稱為「臺北市都市計畫施行自治條

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及全文修正。 

二、為使變更細部計畫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者，得配合實

際需求，適時調整相關都市計畫，以利市地重劃之推

動，爰於現行條文第六條增訂變更細部計畫以市地重

劃進行整體開發者，應檢送同意書標準之規範。復為

強化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保障，參考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及平均地權條例之規定，修正現行條文第

六條第二項所定擬定細部計畫以市地重劃進行整體開

發者，應檢送同意書之標準。綜上，爰修正本自治條

例第六條條文。 

三、本自治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二項第一款：為強化對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之保障，參考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八條第二項第三款但書之規範體例及平均地權條例

第五十八條第三項之同意比例，將現行條文第六條

第二項擬定細部計畫以市地重劃進行整體開發者，應



檢送同意書之標準，自「土地權利關係人半數以上

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範圍內私有土地面積半數之

同意」，修正為「經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數以上，且

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範圍內私有土地面積半數之同

意」。另為與增訂變更細部計畫以市地重劃進行整體

開發者，應檢送同意書標準之規定相區隔，爰移列

為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二項第一款。 

（二）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二項第二款：考量現行條文第六

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變更細部計畫以市地重劃進

行整體開發者，應檢送同意書之標準過高，致實務

難以執行且不利市地重劃之推動，爰有放寬之需要；

復審酌細部計畫已明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者，如

需變更該細部計畫，因涉及既有土地權利關係人等

之權益變動，相較擬定細部計畫之情形，對於土地

權利關係人之權益將產生較大影響，爰參照都市計

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八條第二項第三款但書規定，

增訂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明定變更細部

計畫以市地重劃進行整體開發者，應檢送同意書之標

準。 

四、本案業經臺北市議會第十四屆第四次臨時大會第一次

會議(一一三年六月十九日)三讀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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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都市計畫施行自治條例」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第六條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或

第六十一條規定，土地權利

關係人自行擬定或變更細部

計畫時，應檢送載明下列事

項之申請書及圖件正副本各

一份，送市政府核辦： 

一 申請人姓名、年齡、住址。 

二 本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

十四條規定事項。 

三 全部土地權利關係人姓

名、住址、權利證明文件

及其同意書。 

四 套繪細部計畫之地籍圖。 

五 其他必要事項。 

   前項細部計畫如以市地

第六條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或

第六十一條規定土地權利關

係人自行擬定細部計畫時，應

檢送載明下列事項之申請書

及圖件正副本各一份，送市政

府核辦。 

一 申請人姓名、年齡、住址。 

二 本法第二十二條及二十四

條規定事項。 

三 全部土地權利關係人姓

名、住址、權利證明文件

及其同意書。 

四 套繪細部計畫之地籍圖。 

五 其他必要事項。 

前項自行擬定細部計畫如 

一、參照都市計畫法臺灣省施行細

則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依本法

第二十四條或第六十一條規

定，土地權利關係人自行擬定

或變更細部計畫時，應檢送申

請書、圖及文件正、副本各一

份。」修正現行條文第一項規

定，俾資明確。另其餘條文酌

作文字修正。 

二、為強化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保

障，復為使變更細部計畫以市

地重劃方式開發者，得配合實

際需求，適時調整相關都市計

畫，以利市地重劃之推動，爰

修正現行條文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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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進行整體開發者，所檢

送之同意書，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 擬定細部計畫：經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

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範圍

內私有土地面積半數之同

意。 

二 變更細部計畫：經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五分之三以

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

過範圍內私有土地面積

三分之二之同意。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申

請變更細部計畫者，除依前

二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檢附

變更前之計畫圖與變更部分

以市地重劃進行整體開發者，

所檢送之同意書，僅須有土地

權利關係人半數以上且其所

有土地面積超過範圍內私有

土地面積半數之同意。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申請變更細部計畫者，除依第

一項之規定辦理外，並應檢附

變更前之計畫圖與變更部分

四鄰現況圖。 

（一）修正條文第二項第一款： 

參照實務執行經驗，於擬定

細部計畫以市地重劃進行

整體開發，且該細部計畫範

圍內之土地達一定比例屬

公有之情形，申請人依現行

條文第二項規定，得選擇僅

取得公有土地所有權人之

同意，即足以符合現行條文

第二項所定之同意書比例，

使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意

見無法有效表達，對其等權

益保障自稍嫌不足。為強化

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保

障，參考都市計畫法臺灣省

施行細則第八條第二項第

三款但書之規範體例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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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鄰現況圖。 均地權條例第五十八條第

三項之同意比例，將現行條

文第六條第二項擬定細部

計畫以市地重劃進行整體

開發者，應檢送同意書之標

準，自「土地權利關係人半

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

超過範圍內私有土地面積

半數之同意」，修正為「經私

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

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範

圍內私有土地面積半數之

同意」。另為與變更細部計

畫以市地重劃進行整體開

發者，應檢送同意書標準之

規定相區隔，爰移列為修正

條文第二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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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條文第二項第二款： 

依現行條文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細部計畫已明定以市

地重劃方式開發者，如有變

更該細部計畫之需求，須檢

送全部土地權利關係人之

同意書予臺北市政府，致實

務難以執行且不利市地重

劃之推動。為使變更細部計

畫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者

得以順利推動開發，自有放

寬其同意書標準之需要。復

考量細部計畫已明定以市

地重劃方式開發者，如基於

公共設施、可建築土地配置

或重劃範圍等需變更該細

部計畫，因涉及既有土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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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關係人等之權益變動，相

較擬定細部計畫之情形，對

於土地權利關係人之權益

將產生較大影響，爰參照都

市計畫法臺灣省施行細則

第八條第二項第三款但書

規定，增訂修正條文第二項

第二款，明定變更細部計畫

以市地重劃進行整體開發

者，應檢送同意書之標準。 

三、為保障土地權利關係人之權

利，「都市計畫」及「市地重劃」

法定程序皆提供土地權利關係

人表達意見的機會及完整的審

議機制，不論係為擬定或變更

細部計畫，其進入都市計畫法

定程序後，仍須依都市計畫法



 6 

第十九條規定辦理公開展覽三

十日及舉行說明會，任何公民

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

向該管政府提出意見，由該管

政府都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

審議；另於市地重劃辦理程序

時，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

市地重劃辦法第二十條及第二

十七條規定，重劃會申請核定

重劃範圍時，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須通知擬辦重劃範圍

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

害關係人陳述意見，又重劃會

申請核定重劃計畫時，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須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

舉行聽證；且為確保可行，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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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計畫審議通過後，將俟重劃

計畫審議通過始發布實施。 

四、另現行條文第三項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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